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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价值和实质价值：
美国明尼苏达州开放入学政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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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验证美国明尼苏达州开放入学政策的价值合理性，从形式价值 和 实 质 价 值 二 个 维 度 对 其 进

行分析，发现明州开放入学政策在决策与实施过程中体现了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赋予家长教育选择权、促进学

生积极参与、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等方 面，基 本 达 到 预 期 的 政 策 目 标，并 逐 步 显 示 出 卓 越 的 绩 效。已 有 研 究 表

明，开放入学政策是明州教育改革成功的一次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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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为重建公共教育体系，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开始大范围推行择校政策。［１］

全国教育委员会（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认为美国现行择校政策主要有磁石学校、开

放入学、特许学校、教育券、教育税减免、家庭学校教育、双通入学等七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开放入

学（Ｏｐｅｎ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是美国目前实施最为普遍的一种择校形式，其特征在于打破“就近入学”的限

制，允许学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公立学校入读。按法律效力的强弱，开放入学政策可分为

强制性开放入学和自愿性开放入学；按择校范围的大小，开放入学政策可 分 为 学 区 内 选 择（Ｉｎｔｒ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ｈｏｉｃｅ）和跨学区选择（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ｈｏｉｃｅ）。［２］截至２０１１年，美国除阿拉巴马、马里兰、北卡

罗莱纳、弗吉尼亚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等少数几个州尚未通过立法外，其余４６个州均制定了开放入

学政策。［３］明尼苏达州（以下简称明州）作为美国第一个在全州范围内推行强制性跨学区开放入学

政策的州，其政策方案、实施效果和最新进展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下文拟基于相关研究结果从形式

价值和实质价值两个维度对明州开放入学的教育改革成效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验证该政策的价

值合理性。

一、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形式价值

形式价值主要是指教育政策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确定程序或原则，是规

范教育政策价值主体（政府、教育组织、个人）在控制教育资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的活动顺

序、范围和方式等一系列不随意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程序性价值要求。［４］本文拟从合法性与合理性

两个层面来解析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形式价值。其中，合法性源自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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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合理性则取决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科学化程度。

（一）合法性：开放入学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

明州素有政治自由之州的美誉，历来被视为民主党的大本营。民主党在明州称作“民主农工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ａｒｍｅｒ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ＤＦＬ），长期控制着立法机关。可以说，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制

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从里根到小布什，历任共和党总统都是以教育劵

政策为代表的私立学校选择的坚定倡导者。而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民主党政府则更倾向于支持以特

许学校、开放入学为代表的公立学校选择。因此开放入学政策能在明州率先通过立法有其特定的

政治因素。

纵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明州教育改革的主要驱动力量并非直接源自教育系统内部。明尼

苏达公民同盟（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Ｌｅａｇｕｅ）和明尼苏达商会（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早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为实施教育改革而四处奔走。在其推动下，民主党州长鲁迪·珀皮奇（Ｒｕ－

ｄｙ　Ｐｅｒｐｉｃｈ）于１９８５年正式向州议会递交名为“走向卓越”（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的教育改革方案。

该方案由九项内容构成，其中包括增加州教育经费投入、推行州标准化测试、支持并鼓励家长为其

子女选择学校等改革措施。尽管“走向卓越”教育改革方案最终未能通过立法，但其中关于择校的

构想却赢得了许多议员的支持与认可。此后珀皮奇与各方积极磋商，并成立了由６１人组成的“州

长议事工作组”，负责制定一份新的明州教育改革方案。最终该方案于１９８８年提交明州议会审核

并获通过，此即明州法律第一百二十章节第六十二条款的“入学选择计划”（１９８８Ｃ１２０Ａｒｔ０６２，ＥＮ－

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明州开放入学政策”。

事实上，明州历来被视为是一个“弱州长”的州，立法机关对议案的决定性通常意义上远大于州

长。但就开放入学政策的制定来看，民主党州长珀皮奇的作用不可忽视。除此之外，明州能够打破

学区的界限推行开放入学政策，还得益于个别教育改革者的努力。这些教育改革者并不隶属于某

一具体的政治派别，而是基于共同的理念聚集在一起，极力推行教育改革。他们与公民同盟等机构

联系，与大学、媒体和新闻界协同工作，不断宣告其主张，直至提议被州长和立法机构等所接纳。再

次，明尼苏达商会、明尼苏达公民同盟等非政府组织在开放入学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正是这些组织或团体展开了积极广泛的游说和宣传活动，从而使开放入学教育改革方案

能够为议员们所认可。可以说，开放入学政策的制定既来自于州长等教育领导者的主导，也得益于

传统教育权力机构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推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明州开放入学政策决

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

（二）合理性：开放入学政策实施过程的科学化程度

明州在１９８８年正式颁布并实施开放入学政策以前，曾于１９８７年在部分学区进行过试验。因

此，１９８８年的立法是对前期试验的一种肯定 和推广。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明州一直坚持对开放入

学政策的实施效益开展实证性研究，并出台了许多有价值的评估报告，如１９９４年的《明尼苏达开放

入学方案：对 学 区 的 影 响》（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　Ｏｐｅｎ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２００２年的《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选择项目的经验》（Ｗｈ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等。上述研究为政策的后

续修订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信息，甚至“正规的政策评价已被写进了学校选择法案之中”［５］。事

实上，从１９８８年制定开放入学政策至今，明州不断践行着“实施—评估—修订”这一循环。开放入

学政策的方案设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实践历经数次修订的结果。表１梳理了明州开放入学

政策几次重大的修订，充分表明了教育政策评价的程序化、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对提高教育政策的科

学性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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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修订过程

时间 政策 内容

１９８９年 明州法律第３２９章节第９条款
（１９８９Ｃ３２９Ａｒｔ９Ｓ１－３）

对学生申请的具体标准和相关 程 序，废 除 种 族 隔 离 等 进

行修订。

１９９０年 明州法律第５６２章节第６条款
（１９９０Ｃ５６２Ａｒｔ６Ｓ１２）

对学生申请日期及交通问题等进行修订

１９９１年 明州法律第１３０章节第１部分
（１９９１Ｃ１３０Ｓ１）

修改了学生提交跨学区择校申请的时间

１９９１年 明州法律第２６５章节第２条款
（１９９１Ｃ２６５Ａｒｔ２Ｓ１）

对交通问题和相关费用津贴做出补充说明

１９９３年 明州法律第２２４章节第２条款
（１９９３Ｃ２２４Ａｒｔ２Ｓ１）

再次修订交通问题的相关条款

１９９９年 明州法律第２４１章节第６条款
（１９９９Ｃ２４１Ａｒｔ６Ｓ２５）

修订已参与开放入学计划的学生的退学条款

２０００年 明州法律第４８９章节第６条款
（２０００Ｃ４８９Ａｒｔ６Ｓ１６）

对参与开放入学计划的学生标准进行修订

２００１年 明州法律第６章节第２条款
（２００１Ｃ６Ａｒｔ２Ｓ１９）

对废除种族隔离，跨学区择校等相关规定进行修订

２００３年 明州法律第９章节第１２条款
（２００３Ｃ９Ａｒｔ１２Ｓ８）

再次修订已参与开放入学计划的学生的退学条款

２０１０年 明州法律１２４Ｄ．０３入学选择计划
（１２４Ｄ．０３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

对参与开放入学 计 划 的 学 生 标 准 及 提 交 申 请 的 最 后 期

限、交通问题、教育经费等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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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修订是一个循序 渐 进的历程。２０１０年最近一次修订后的开放入学 政 策

对参与学生的标准、学校教育经费、废除种族隔离、特殊教育、学校容量、交通问题、学校审批等方面

均做了明确的规定。总的来说，明州作为美国第一个在全州范围内推行强制性跨学区选择的州，在
开放入学政策的方案设计上体现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首先，从法律效力来看，明州的开放入学政

策属于典型的强立法。政策规定，公立学校只要有招生空额，必须招收提交入学申请的学生，并且

不允许由于“学术成就、体育或者其他课外兴趣、残疾状况、英语熟练程度或者以前的纪律行为问题

而拒绝学生入学”［６］。其次，从择校的范围来看，明州实施的是全州范围的跨学区选择方案。跨学

区选择不仅打破了就近入学的限制，也超越了相对狭小的学区内选择。教育经费和交通问题是跨

学区选择方案中尤为引人关注的话题。明州的开放入学政策对此有明确规定：州根据实际的招生

人数向学区拨款；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随学生的转学而流动，由转出学区支付给转入学区；家长或

监护人负责学生由于跨学区选择而产生的交通费用；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享受转入学区的交

通补贴等［６］。显而易见，明州开放入学政策充分体现出了制度设计的人性化原则，从而鼓励更多的

学生和家长广泛参与到开放入学中来。

二、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实质价值

实质价值是政策价值主体通过教育政策活动所追求、所实现的一种主体的目的状态，它表征着

教育政策过程结 束 后 可 能 产 生 的 结 果，其 既 是 教 育 政 策 活 动 的 出 发 点，又 是 教 育 政 策 活 动 的 归

宿。［４］为回答明州开 放 入 学 政 策 的 实 施 成 效 究 竟 如 何，下 文 将 从 自 由 选 择 与 绩 效 两 个 层 面 进 行

探讨。
（一）自由选择：学生的参与程度

开放入学通常被视为“学校选择”（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ｏｉｃｅ）的一项具体政策方案，故“自由选择”是衡量开

放入学政策价值合理性的核心指标之一。开放入学政策理论上赋予所有学生及家长自由选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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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学生可以申请到州内任何一所学校就读，学区只有在超过其容纳能力的情况下才能拒绝申

请转学的学生。父母为子女选择学校，或许是基于学术的、宗教的、道 德 的 或 环 境 的 便 利 等 原 因。
但在现实抉择时，家长更多考虑的是学校的学术表现和教学质量，更关注孩子的发展。“明尼苏达

州内部研究”（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调查表明，促使学生参与开放入学的主要原因是 为 了

追求“更好”的教育；影响学生及家长选择的因素包括教师水平高低、师生比例、教育费用高低、课程

的深度和宽度等［７］。
公众尤其是家长对开 放 入 学 政 策 的 支 持 率 和 满 意 度 也 是 衡 量“自 由 选 择”的 一 项 重 要 指 标。

２００３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开放入学政策已获得公众的普遍 认可；家长普遍对开放入学政策表 示 满

意，尤其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家长［９］。更为显著的是，明州作为开放入学政策的首创之州，
每年参与开放入学的学生人数、学校数和学区数都在稳定增长。表２显示了１９８９年以来明州开放

入学政策的参与情况。１９８９年开放入学政策推行之初，参与的学生仅有３５０人；次年（１９９０年）即猛

增为３２００人；至２０１１年，参与开放入学的学生已达４５２３１人，占明州公立学校学生总人数的５．３％。
总体而言，明州公众参与开放入学政策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其受欢迎的程度迄今毫无减退迹象。

表２　明州开放入学政策的参与情况

年份
公立学校

学生总数（人）
参与学生

人数（人）
参与学校

数（所）
参与学区

数（个）
年份

公立学校学

生总数（人）
参与学

生人数（人）
参与学校

数（所）
参与学

区数（个）

１９８９ ＮＡ　 ３５０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１　 ８４２　６２３　 ２６　２６６　 １　８００　 ４９３
１９９０ ＮＡ　 ３　２００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２　 ８３７　７７６　 ２８　４００　 １　８４２　 ５０３
１９９１ ＮＡ　 ５　９４０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３　 ８３３　００８　 ３１　２９４　 １　８４５　 ５１１
１９９２ ＮＡ　 １２　５００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４　 ８２８　３０４　 ３４　１６１　 １　８５９　 ５２８
１９９３ ＮＡ　 １３　３１３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５　 ８２８　３６４　 ３５　７３１　 １　８９５　 ５５３
１９９４ ＮＡ　 １６　３５６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６　 ８２９　１８４　 ３９　１９６　 １　９８５　 ５３９
１９９５ ＮＡ　 １８　９５６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７　 ８２５　６０３　 ４２　２５４　 ２　００３　 ５４８
１９９６ ＮＡ　 １８　９１６ ＮＡ　 ＮＡ　 ２００８　 ８２３　２３４　 ４４　８０３　 ２　００６　 ５４９
１９９７　 ８４４　４０８　 １８　７３５　 １　６８３　 ４７１　 ２００９　 ８３３　１２３　 ４４　９３６　 ２　００５　 ５５０
１９９８　 ８４８　０８４　 ２０　７９１　 １　７６８　 ４７２　 ２０１０　 ８４３　３６１　 ４５　１０３　 ２　００６　 ５４９
１９９９　 ８４６　７６８　 ２２　８４１　 １　７６５　 ４８５　 ２０１１　 ８４９　９７６　 ４５　２３１　 ２　００８　 ５５１
２０００　 ８４５　７７９　 ２４　２８７　 １　７９４　 ４９３

　　注：ＮＡ表示未作统计

资料来源：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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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学生的学业成绩

开放入学政策的起点是公立学校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政策目标是为了提高公立学校的

绩效，追求“教学上更高的质量，办学上更高的效率”。因此，参与开放入学的学生学业成绩是否有

所提高？这是决策者、研究 者 以 及 公 众 最 为 关 心 的 问 题。明 尼 苏 达 大 学 的 谢 里 尔·兰 格（Ｃｈｅｒｙｌ
Ｌａｎｇｅ）主持了多项关于开放入学政策对学生影响的研究。研究发现，与择校前相比，参与开放入学

的学生多数对现状更为满意；他们学习态度端正并积极投入学习，学业成绩也取得明显的进步；更

重要的是，“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半数的报告说，如果没有择校，他们根本就不会上学”。［８］从全国教

育进展评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的结果来看，开放入学政策的实施对明州

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以四年级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为例，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期 间 明 州 的 学 术 表 现 均 优 于 全 美 的 平 均 水 平。［９］另 据２０１０年 公 布 的 明 州 综 合 能 力 测 评（Ｔｈｅ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６年以来明州公立学校的数学成绩呈逐年上升趋势；
阅读成绩在基本持平的基础上略有提升。［１０］除了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开放入学政策在某种 程 度

上还推动了明州公立学校系统的整体改进。早在１９９３年提恩·布什（Ｔｅｎ　ｂｕｓｃｈ）以随机抽样的方

式对明州公立学校的校长进行了调查，得出如下结论：（１）开放入学给公立教育系统导入了市场机

制；（２）促使学校改进课程和改善其他教育服务；（３）赋予家长更多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如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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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４）促使学生受教育机会和学校资源配置更为公平合理；（５）使学校文化和人口结构更为多

样化。［１１］显然，开放入学政策的实施不仅促使公 立学 校在 结 构布 局、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加合理化，
也增强了教育的公平性，对实现“种族融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明州开放入学政策实施初期，诸多反对者曾预期会带来种种负面效应，如“明尼苏达

教育”（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曾预言“开放入学政策势必对特殊教育造成危害”；乡村教育协会（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也担心大量学生的流失会导致乡村学校或学区的合并等等；明州教

师协会（Ｓｔ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一如既往地反对择校，对开放入学政策提出种种质疑。时至今

日，上述负面效应并未显现出来。与之相反，明州参与开放入学政策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公立学

校的学生成绩稳步提升已成不争的事实。总体而言，明州开放入学政策在政策决策与实施过程体

现了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赋予家长教育选择权、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等方面基本

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并逐步显示出卓越的绩效。事实证明，开放入学政策是明州教育改革成功的

一次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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